附件4

上海市       区       小区

关于专项维修资金使用方案的公示

                      业主（全体/门牌幢）： 

经查，本           （小区/门牌幢）的下列物业共用部位、共用设施设备需要     （维修/更新/改造），              物业服务企业制定了（维修/更新/改造）方案，现将方案的主要内容公示如下： 
	工程项目名称
	

	具体部位、设施设备
	

	工程预算资金金额
	

	费用分摊范围(分摊门牌幢及面积)
	

	施工单位选择方式
	

	施工管理方式
	

	工程验收方式
	

	资金决算方式
	

	计划实施时间
	

	其他需要说明的情况




各业主对上述维修、更新方案有任何意见和建议的，可在7日内向业主委员会反映。在听取业主反馈意见，完善上述方案后，业主委员会将另行向         （全体/门牌幢）业主发放表决票，请各业主对维修资金使用方案进行表决。

联系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地 址：

电  话：                     时 间：

特此公示

上海市       区       小区业主委员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 日

上海市       区       小区

专项维修资金使用方案的表决票

编号：        

     号     室      业主（签名）：         日期:     年   月   日 

（专有部分建筑面积：     平方米）
	工程项目名称
	

	具体部位、设施设备
	

	工程预算资金金额
	

	费用分摊范围(分摊门牌幢及面积)
	

	施工单位选择方式
	

	施工管理方式
	

	工程验收方式
	

	资金决算方式
	

	计划实施时间
	

	其他需要说明的情况


	


对于上述方案，您的意见为：
     □同意             □不同意        □ 弃权 
  本表决票采取以下第    种方式进行表决

1、设投票箱。    年    月    日前将填写好的表决票送至           ，将个人意见投入投票箱内。

2、专人送达，回收意见。    年    月    日至    年    月    日业主委员会组织有关人员逐户回收业主意见。

根据《业主大会议事规则》的约定，已送达的表决票，业主在规定的时间内不反馈意见或者不提出同意、不同意、弃权意见的，视为        。
上海市        区             小区业主委员会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  月      日

上海市       区       小区

关于专项维修资金使用方案的表决结果的公告

                      业主（全体/门牌幢）：
  本小区于   年  月  日以书面征询意见的方式召开      （业主大会/业主小组）会议，对                  工程项目的实施方案进行了表决。本小区       （全体业主/业主小组）所持投票权共      票，总计发放        张表决票，在截止日期前回收      张表决票，占   %，专有部分建筑面积            平方米，占建筑物总面积    %，符合       （业主大会/业主小组）会议召开条件。现将表决结果公告如下：
同意票      票，占    %，专有部分建筑面积            平方米，占建筑物总面积    %；不同意票      票，占    %，专有部分建筑面积            平方米，占建筑物总面积      %；弃权票     票，占       %，专有部分建筑面积            平方米，占建筑物总面积           %。同意实施此项目的投票权数及专有部分建筑面积       （超过/未超过）总投票权数及建筑物总面积的三分之二。 

    为此，本小区       （业主大会/业主小组）决定      （实施该工程项目，并根据有关规定委托物业服务企业具体组织实施/不实施该工程项目）。
上海市       区       小区业主委员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 日
